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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址

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由 2024年 6月 13

日起，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地址已更改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83號鴻翔中心 15

樓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藝術金融控股有限公司

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

范志新

香港，2024年6月13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 (1)執行董事范志新先生（聯席主席）、 (2)非執行董事

陳運偉先生及田銳先生（聯席主席）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樹新先生、邵琼琼女士

及殷旭紅女士。


